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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发行人、瑞诚科技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氢力能源 指 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股票认购合同》 指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票

定向发行认购合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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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瑞诚科技 

证券代码 836437 

主办券商 中泰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C 制造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C2614有机化学原料

制造 

主营业务 医药中间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62,5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5,5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78,000,000 

发行价格（元） 4.60 

募集资金（元） 71,300,000 

募集现金（元） 713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

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在册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均不

具有优先认购权。 

2、2023年6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3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

案》。  

3、2023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在册

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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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4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河南氢力能

源有限公司 

在册股

东 

非自然人

投资者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8,000,000 36,800,000 现金 

2 刘龙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000,000 13,800,000 现金 

3 李秋明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500,000 11,500,000 现金 

4 吴开水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000,000 9,200,000 现金 

合计 - - 15,500,000 71,300,000 -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发行对象用于现金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

自筹资金，不存在向公司借款的情况，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

他人代为缴款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一致，不存在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该事项已经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对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履行了审议程序并已按照

相关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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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支行 

账号：11710078801600002258 

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汇入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严格按照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

资金。 

 

(六)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进行专户管理。 

 

(七) 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偿还银行借款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偿还银行借款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24,500,000 元。主

办券商已出具《关于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偿还借款的自筹资

金的核查意见》。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东 3 名，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均不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

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豁免注册的情形。本次发行按照全国股转公司

业务规则履行股票定向发行自律审查程序，豁免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现有股东中无国有股东，本次认购对象均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因此无需履行

国资审批程序。 

2、公司控股股东为氢力能源，本次定向发行氢力能源亦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氢

力能源为外商投资企业，氢力能源的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

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外资审批、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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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备案程序。 

3、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

（股） 

1 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31,875,000 51.00% 0 

2 黄忠新 17,134,000 27.41% 12,850,500 

3 黄德顺 3,342,000 5.35% 2,506,500 

4 上海安珐进出口有限公司 2,363,000 3.78% 0 

5 白志臣 1,362,000 2.18% 0 

6 黄德民 1,238,000 1.98% 0 

7 缪鸿元 709,000 1.13% 0 

8 韩华 608,000 0.97% 0 

9 郑州亨睿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78,500 0.93% 0 

10 刘建民 563,000 0.90% 422,250 

合计 59,772,500 95.63% 15,779,25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

（股） 

1 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39,875,000 51.12% 0 

2 黄忠新 17,134,000 21.97% 12,850,500 

3 黄德顺 3,342,000 4.28% 2,506,500 

4 刘龙 3,000,000 3.85% 0 

5 李秋明 2,500,000 3.21% 0 

6 上海安珐进出口有限公司 2,363,000 3.03% 0 

7 吴开水 2,000,000 2.56% 0 

8 白志臣 1,362,000 1.75% 0 

9 黄德民 1,238,000 1.59% 0 

10 缪鸿元 709,000 0.91% 0 

合计 73,523,000 94.27% 15,3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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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本次发行 

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股东名册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 

股相关情况是依据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情况合并计算。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1,875,000 51.00% 39,875,000 51.1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313,750 8.50% 5,313,750 6.81%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9,532,000 15.25% 17,032,000 21.84% 

合计 46,720,750 74.75% 62,220,750 79.77%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0 0% 0 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5,779,250 25.25% 15,779,250 20.23%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合计 15,779,250 25.25% 15,779,250 20.23% 

总股本 62,500,000 100.00% 78,0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91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3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94人。 

本次新增股东为：刘龙、李秋明、吴开水。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一定改善，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提高公司的现金流水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将获得提升。将会对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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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2,500,000 股，第一大股东为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31,875,000 股，持股比例 51.00%。刘兴旭先生通过控制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间接控

制公司 5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心连心化肥（01866.HK）持有河南氢力

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刘兴旭通过 Pioneer Top（系英属处女群岛成立之投资控股公司，

刘兴旭持有 42%，其他 58%的股东表决权由刘兴旭行使）控制中国心连心化肥 33.81%的股

份，因此实际控制人刘兴旭能实际控制的公司股份为 31,875,000 股，持股比例 51.00%。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78,000,000 股，第一大股东为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39,875,000 股，持股比例为 51.12%。刘兴旭先生通过控制河南氢力能源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为 39,875,000 股，持股比例为 51.12%，仍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定向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

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黄忠新 董事长 17,134,000 27.41% 17,134,000 21.97% 

2 刘建民 董事、总经理 563,000 0.90% 563,000 0.72% 

3 李庆鑫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0 0% 0 0% 

4 江  超 董事 0 0% 0 0% 

5 周迎新 董事 0 0% 0 0% 

6 崔成斌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7 刘团伟 监事 0 0% 0 0% 

8 马丽敏 监事 54,000 0.09% 54,000 0.07% 

9 黄德顺 副总经理 3,342,000 5.35% 3,342,00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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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慧霞 副总经理 0 0% 0 0% 

合计 21,093,000 33.75% 21,093,000 27.04%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48 0.16 0.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18 3.24 3.51 

资产负债率 36.61% 49.82% 43.84%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了《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公告编号：2023-033）。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对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反馈意见，公

司对《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修订，有差

异的部分已以楷体加粗的形式标注。修订后的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3-041）。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上述修订不涉 

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本次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 

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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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2023年8月25日 

 

 

 

控股股东盖章：              

       

202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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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1、认购公告、认购结果公告； 

2、验资报告； 

3、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声明
	目录
	释义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六)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七) 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四、 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六、 有关声明
	七、 备查文件

